
 

2 012 年 5 月 12 日 

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林文瀚 

在「調解為先」研討會上的開幕辭 
 

 在 2 0 0 7 年 1 2 月香港 9 個關注調解應用的組

織 聯 合 舉 辦 了 一 個 名 為 Me d i a t i on  in  H o ng  Kon g :  

Th e  Wa y  F o rw a rd 的會議。由當時的首席法官李國能

作開幕致詞。在李法官的致詞中，他提到關於調解方

面的發展，香港要走的路還很漫長，他並且說調解的

成功實在有賴法律界、其他專業界別、商界及市民大

眾的廣泛接受。他亦提到在各方面向有關人士及廣大

市民推廣調解並使他們深入認識調解及其好處的重要

性。  

2 .  今 天 ， 我 們 在 這 裏 舉 行 《 調 解 為 先 》 的 會

議，正好讓我們回顧過去 5 年調解在香港的發展及展

望將來如何能使調解更有效及在不同的範疇內更廣泛

被應用為解決糾紛的途徑。  

3 .  環顧在過去 5 年內，司法機構除了在不同類

型的訴訟內引入調解的先導計劃：包括土地審裁處的

建築物管理案件；公司案件；人身傷亡案件等，我們

更加在民事司法制度改革當中引入了《調解實務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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示：P D 3 1》，訂立程序，鼓勵訴訟人士在高等法院原

訟法庭和區域法院的民事訴訟中，採用調解來解決爭

議。司法機構並且成立了調解資訊中心，定期舉辦調

解資訊講座，向法院使用者介紹調解的安排。在高等

法院大樓內，司法機構又撥出地方，由多個專業團體

聯合運作聯合調解專線辦事處，向公眾人士提供適切

的調解員轉介服務。  

4 .  香港司法機構並且在網站上成立了一個關於

調解的網頁，提供多方面關於調解的資訊，包括介紹

調解的短片，向公眾人士解釋調解的程序及如何可以

透過調解處理他們的紛爭。這網頁十分受歡迎，截至

2 0 1 2 年 3 月為止，點擊率達到 5 4 萬多次。  

5 .  除了司法機構由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委任的調

解工作小組外，律政司司長亦在 2 0 0 8 年成立工作小

組，檢視和研究在香港推廣調解的 3 個相關領域：公

眾教育及宣傳；評審資格及培訓；規管架構。小組轄

下的公眾教育及宣傳專責小組於 2 0 0 9 年 5 月展開

「調解為先」運動，提高商界對調解服務的認識並鼓

勵他們使用調解服務。M e d i a t e  F i r s t「調解為先」的

口號自 2 0 0 9 年經已在香港推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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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.  該工作小組於 2 0 1 0 年 2 月提交報告。在報

告發表後，政府就報告書的內容作廣泛的諮詢。基於

諮詢的結果，律政司司長成立調解專責小組，負責落

實該報告書內的一些建議，包括繼續向公眾推廣調

解，就調解進行立法，對調解員認可資格評審的檢視

及質素保證。  

7 .  今天的會議便是在專責小組轄下的公眾教育

及宣傳組統籌下，透過多個機構聯合舉辦。本人藉此

機會向一切籌辦的委員及有關人士作衷心的感謝。  

8 .  經過過去幾年的實踐經驗，調解在香港經已

奠定了一些基礎，香港對調解的運用亦摸索出一些路

線。香港法院基本採納的方針是鼓勵自願性質的調

解，法院不會強制性地命令訴訟人士進行調解。與此

同時，法院亦強調訴訟人士及律師均有責任協助法院

實踐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基本目標。所以他們都有責

任積極考慮透過比訴訟較合符效益及相稱的途徑來解

決紛爭。《調解實務指示》清楚說明法院行使酌情權

裁定訟費時，會考慮訴訟一方是否有不合理及固執地

拒絕調解的建議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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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.  在現行的制度下，調解員均不是法院的法官

或司法機構的僱員。他們大多數是由非官方機構提供

調解訓練後通過該機構或其他組織 評核的認可調解

員。他們來自不同的行業，包括律師、大律師、工程

師、會計師、測量師、社工、商人及其他行業人士，

訴訟人可按他自己本人的需要及案件的複雜程度在不

同的認可調解員名單內選擇適合自己的調解員。雖然

調解在每宗案件所需的費用及時間各有不同，但按照

司法機構近年來收集的數據及從其他機構所得的資

訊，調解肯定是比訴訟需要較低的費用及較短的時間

完成有關的程序。很多時調解所需的費用及時間不及

訴訟的十分之一，甚至更少的比例。  

1 0 .  但是調解是需要訴訟各方透過務實及誠懇的

態度來進行商討，以尋求雙方均可接受的解決方案。

若訴訟其中一方固執地採納橫蠻無理的態度，堅持不

合理的要求，調解便可能以失敗告終。雖然調解員對

調解過程及有關爭議事項可以給予爭議雙方客觀及務

實的引導及分析，但最終和解是需要爭議各方共同努

力，從多方面探討，尋求務實及適切各方需要的解決

方案。調解員須保持中立及公正，因此不可以為任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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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方提供法律或其他專業意見，或把某一方案強加於

任何一方，更不可代任何一方作出和解的決定。  

1 1 .  所以，在參與調解前爭議各方及他們的律師

就案件爭議點的理解及各方對本身實際需要的認知，

及他們對不同處理紛爭方式在金錢、時間及精神上之

負擔能力的評估均十分重要。若當事人能夠清楚掌握

自身的境況，對訴訟不存在不切實際的期望，並以誠

懇及積極的態度參與調解，調解成功的機會將可以大

大提升。  

1 2 .  雖然調解在香港經已被廣泛地推廣，律師行

業對調解亦有一定之認識，從法庭的經驗來看，律師

在與當事人探討解決紛爭的模式及為當事人提供適切

的輔導，以積極務實的心態來參與調解之準備功夫，

在很多案件中都尚未足夠，還有很多可以改善的空

間，在最近一宗案件中，法官作出以下評論：  

「若一名律師透過不符現實的評估引致他

的當事人對訴訟勝數把握持有不設實際的

期望，因而導致調解不能成功，而訴訟亦

以敗訴為結局，他的當事人將會承受十分

嚴峻的後果，而該名律師亦沒有切實履行

他作為律師的責任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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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3 .  除了律師在這方面尚要下更多的功夫外，調

解員質素的保證也是保障調解在香港健康發展的因

素。在這方面，律政司轄下調解專責小組經已就調解

員認可制度作出一些建議，本人相信在今日的討論環

節內亦會提及。  

1 4 .  總括來說，經過過去 5 年來的發展，調解在

香港經已建立一定的認受性。但要達至廣泛及有效地

應用，我們還需繼續努力。要深化調解成為在香港解

決紛爭的其中一項主要模式，我們不單需要制度上的

改革，更需要是律師及社會各階層心態上的轉化。

《調解為先》的會議之舉辦可以使我們透過檢討及參

考其他地方的經驗，為我們將來的工作帶來一些啟示

及方向性的討論及反思。  

1 5 .  最後，本人謹祝今日的會議能夠成功並多謝

各位的參與。  


